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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者关于民族语言研究的对话 

 
 

 
   曾思奇 

 
 
      上世纪80年代，我与台湾阿美族学者蔡中涵先生相识。从90年代开始，我们合作研究阿美

语，先后在台湾出版了会话句型和语法分析两本书，还完成了一部收录了几万条词目的词典初

稿。面对以往的耕耘和收获，殊感不易。此中甘苦两心知，于是就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笔者：不少台湾学者问我在哪里学的阿美语。他们觉得在大陆会阿美语是很稀罕的事！我学

习阿美语在那个年代真有点特殊。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创建时期，语文系创办

了蒙古、藏、朝鲜等十几个民族语言专业，其中就有研究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专业。可以

说，如果没有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和中央民族学院这个环境，就没有我们的专业。 

 
      蔡中涵：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与研究，在大陆有较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

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推动“还我母语”运动以来，1996年研究草拟“原住民族教育法案”时，

主张把阿美语列入母语考试和检定的条文。台湾原住民族文教基金会1997年举办“阿美族母语师

资培训班”；2000年举办“认识阿美族语言书写符号及说话句型”课程，还编写了一套有声书

籍。我们合作的研究成果都在这些教学中发挥了作用！  

 
 
      笔者：蔡先生早在“解严”（1987年7月14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前就到大陆考察，对民

族语言研究很关注。记得1998年蔡先生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给96级硕士研究生上过

“台湾原住民族社会现状”课。蔡先生还给他们颁发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他们完成学业。在蔡

先生的资助下，研究生们的成绩很出色。 

 
      蔡中涵：我是贫苦家庭出身，可以用“艰苦备尝”来形容。自己是苦熬过来的，因此对认真

读书而家庭贫困的孩子，希望能尽点力量。何况，他们是我们专业的后起之秀。我对我们专业是



满怀期待的，不知道曾先生今后有什么计划？ 

 
 
      笔者：我们过去的研究侧重语言的本体研究，语言的生态研究做得很少，而且民族语言研究

集中在阿美、布农等语言。今后打算扩大研究面，在加强语言研究的同时，注重民族语言的现状

研究、语言的比较研究。可惜我们在人才、资料、资金等方面过于薄弱，实地调研也存在问题。 

 
      蔡中涵：恕我直言，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远远不够。就拿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来说，

只有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专业，也就那么几个研究生。后来在与贵校领导

会面时，我提到专业人才太少这个问题。 

 
 
      笔者：相信我们的专业研究状况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和你们台湾

原住民教授学会，可以加强对口交流，把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包括语言研究做到位。 

 
      蔡中涵：台湾隶属南岛语系的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很广阔，语言的、文学的、历史的、文化

的、宗教的，尤其是现状的，都有值得大大开拓的地方。研究的视角首先是台湾的，而后是两岸

的比较，也可以兼备。曾先生刚才说研究要“做到位”，甚表赞同。 

 
 
      笔者：这次“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的召开，我希望在合作研究上取得具体

的成果。 

 
      蔡中涵：今后可以利用你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与我们的台湾原住民族教授学会这两个平

台，有计划地实施合作项目。这次研讨会，可以将合作项目进一步细化。 

 
 
      笔者：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包括语言、文化与现状等研究，在我们这里毕竟是新兴专业，我期

望台湾学者在专业研究上多加支持。  

 
      蔡中涵：我衷心期望大陆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各个学科有新的发展。我期待着同更多的

大陆学者合作交流，期待更多的大陆学者到台湾民族地区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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